附件2

修订说明

一、修订背景

为落实《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推动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深府规〔2022〕5号）《深圳市培育发展软件与信息服务产业集群行动计划（2022-2025年）》等文件精神，加快构建国家、省、市软件名园体系，大力推进软件园区专业化、特色化、品牌化、高端化发展，结合深圳市软件产业基础和特色，修订《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软件名园管理办法》。

  二、修订思路
  一是加大产业空间供给，结合我市优质产业空间的基础情况，修订综合软件名园、特色软件名园申报条件。   

二是强化市区两级协同，新增区产业主管部门自主推荐储备软件名园（楼宇），加快推动各区打造软件园区（楼宇）。

三是提升空间服务质量，鼓励园区优化国际交流、园区贷等公共服务能力，推动园区提供“优服务”“低成本”“零租金”产业空间。

三、修订内容

一是调整6项名园申报条件，扩大软件名园培育覆盖范围。对综合软件名园、特色软件名园的研发办公面积调整为建筑面积，调整特色软件名园中软件业务收入、综合软件名园中纳入工信部统计监测的软件企业数量、特色软件名园中纳入工信部统计监测的软件企业数量、特色软件名园中软件从业人员数量、特色软件名园中园区市级（及以上）软件相关的创新载体数量、特色软件名园中软件类公共服务平台数量等指标。

二是增加2项服务。①在综合软件名园和特色软件名园中分别增加“为中小微企业、创新创业团队提供‘低成本’、‘零租金’产业空间”表述；②在园区公共服务方面增加提供国际交流、开源社区、园区贷、信息技术应用创新适配中心等服务。

三是新增储备名园（楼宇）。①新增区软件产业主管部门可推荐储备软件名园（楼宇）及条件；②软件名园培育原则中新增储备相关的表述，增加储备名园（楼宇）优先认定为市级软件名园的表述，在发展提升篇章中增加支持储备名园（楼宇）建设的表述。

具体如下：

（一）关于综合名园申报条件修订。

1.优化空间条件。为鼓励更多软件园区建设打造市级软件名园，产业空间面积相关表述调整为“建筑面积不低于20万平方米”。

2.新增“低成本”“零租金”产业空间条件。为响应我市打造最好的科技创新生态和人才发展环境要求，推动各区在软件名园建设过程中积极引导软件园区提高对中小微企业的产业空间支持力度。新增“为中小微企业、创新创业团队提供的“低成本”“零租金”产业空间”的表述。
3.调整纳统企业数量条件。将纳统企业数量条件调整为50家，鼓励特色名园升级为综合名园。

4.公共服务能力提质升级。结合软件产业发展情况以及园区建设工作最新要求，新增“国际交流”、“开源社区”、“园区贷”等公共服务方向，不断提升软件园区的公共服务能力。

（二）关于特色名园申报条件修订。

1.优化空间条件。与综合名园保持一致，“研发办公面积不低于10万平方米”改为“建筑面积不低于10万平方米”。

2.新增“低成本”“零租金”产业空间条件。为响应我市打造最好的科技创新生态和人才发展环境要求，推动各区在软件名园建设过程中积极引导软件园区提高对中小微企业的产业空间支持力度。新增“为中小微企业、创新创业团队提供的“低成本”“零租金”产业空间”的表述。

3.调整软件业务收入、纳统企业数量，软件从业人员、创新载体、公共服务平台等条件。将软件业务收入规模条件调整为“10亿元”，纳统企业调整为“15家”，从业人员调整为“800人”，创新载体调整为“2个”，公共服务平台调整为“1个”。

4.公共服务能力提质升级。新增“国际交流”、“开源社区”、“园区贷”等公共服务方向。

（三）关于储备软件名园（楼宇）推荐。
1.由各区软件产业主管部门结合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推荐储备软件名园（楼宇），报送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推荐的储备软件名园、储备软件楼宇建筑面积原则上分别不少于5万平方米和2万平方米，且有为中小微企业、创新创业团队提供的“低成本”“零租金”产业空间，且对租金、服务等提出要求。

3.储备名园（楼宇）优先认定为深圳市软件名园，增强各园区申报储备软件名园（楼宇）的积极性，有针对性的开展软件名园培育。


